
附件 2 

     中国衡器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  

           （2023 年 4 月 19 日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名称：中国衡器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  

  第二条 组织：专委会是在中国衡器协会领导下的分支机构，是由行业内外

具有一定造诣的相关专家、学者、技术工作者组成的技术咨询服务组织。  

  第三条 专委会宗旨：推动中国衡器工业科学技术进步，提高衡器产品质量，

促进中国衡器工业的发展。  

                          第二章 任 务  

  第四条 专委会的工作任务： 

    (一) 整合衡器行业的技术资源，集中集体智慧，积极推进衡器工业技术

进步； 

    (二) 开展行业、地区技术发展调查研究，探讨衡器行业的科技发展战略，

提出关于行业科技进步方针政策的建议；对行业发展中的共性问题，提出意见和

解决方案； 

    (三) 参与制订行业科技发展规划和衡器技术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四) 为提高衡器技术水平和改进产品质量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企业提供

产品开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五) 开展国内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介绍与推广国内外衡器科技成果

和先进应用技术； 

    (六) 开展学术交流、技术培训等活动，编辑、出版全国称重技术研讨会

论文集，推介与评选国内外先进科技论文，促进科技成果向工业产品的转化，提

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  

                       第三章 委 员  



第五条 委员条件： 

    (一)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积极维护协会组织及广大会员的利益，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 

    (二) 是本企业的技术开发带头人、工艺负责人或衡器维修调试技师，有

较丰富的技术岗位实践经验和相当的技术成就，在企业内享有较高的技术威望； 

       (三) 技术机构、教学科研单位或企业计控部门在衡器专业领域具有较高

技术水平和造诣的科技人员，在行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本人愿意为行业技术

进步服务，有奉献精神； 

    (四) 身体健康，能够积极参加且有时间保证参加专家委员会的活动； 

    (五) 遵守《中国衡器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和专委会的有关规

定，响应并支持专委会组织的各项工作。  

    第六条 产生办法 

    (一) 采取“单位推荐、多方协商、统一研究、协会批准”的原则。新一

届专委会产生后，由中国衡器协会向委员单位发函确认并向委员颁发证书。 

    (二) 原则上一个单位推荐一名委员。  

第七条 委员的权利： 

    (一) 委员代表单位参加专委会内部组织的活动； 

    (二) 委员经授权，对外的咨询服务可使用专委会的名义； 

    (三) 委员可获赠专委会提供的技术、经济信息等资料，包括《称重科技》

（每年 1 本），《衡器》（每月 1 本）； 

       (四) 委员对专委会的工作有指导权、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 委员可优先在协会刊物《衡器》和《称重科技》论文集上发表论文。 

    (六) 有退出专委会的权利。  

第八条 委员的义务： 

    (一) 遵守工作条例，维护专委会的合法权益； 

    (二) 关心并积极参加专委会的工作，执行专委会的决议，接受并积极完

成专委会委托的工作； 

    (三) 在维护企业知识产权和商业利益的前提下，主动提供有关生产、技

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四)每年至少为专委会编辑的《称重科技》论文集或协会期刊《衡器》

提供 1 篇论文，积极推广先进技术和先进计量管理经验，积极为推动衡器行业科

技进步服务； 

    (五) 模范遵守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对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单位的有关技

术、工艺文件等保守秘密，未经许可，不得对外泄露； 

    (六) 委员单位应按规定缴纳“专委会专用基金”，两年不缴纳者视为自

动退会 。 

第四章 办事机构、负责人  

    第九条 专委会办事机构设在中国衡器协会，协会设专人负责专委会的日

常工作； 

    第十条 专委会设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人选由多方协商后，

经中国衡器协会秘书处提议,由委员大会审议通过； 

    第十一条 根据工作需要，专委会可聘名誉主任委员、顾问若干人。  

                      第五章 经 费  

    第十二条 经费来源 

    (一) 建立“专委会专用基金”，由各委员单位按 1000 元/人·年度的标

准交纳； 

    (二) 委员单位或会员赞助； 

    (三) 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三条 经费管理与使用 

    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的原则，按照《中国衡器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专用基

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用于开展专委会的相关工作。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条例经中国衡器协会第十届专委会成立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十五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中国衡器协会秘书处。  

           


